



关于《方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方城县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决策草案的说明

一、基本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饮水安全保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水平，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快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水农〔2023〕283号）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的通知》（办农水〔2024〕107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二、起草过程和制定依据
本《方案》的起草由方城县水利局主要领导向县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后，我单位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由副局长靳刚强同志负责落实，农村股负责人王磊同志负责起草。依据《水利部关于加快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水农〔2023〕283号）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的通知》（办农水〔2024〕107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在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拿出了初稿。水利局党组及相关股室对初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研究，根据讨论研究的结果对该意见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文稿送达至相关部门征求了意见。在征求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讨论稿，并由法制部门对该文件讨论稿进行了合法性审核。审核通过后，2025年4月28日该方案（讨论稿）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究。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方城县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实施方案》。后按照程序由县政府办相关科室对该意见进行了进一步的把关审核，于5月29日印发实施。
三、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方城县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实施方案》是一份旨在通过管理体制变革来系统性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的工作部署文件。其核心是打破以往分散管理的模式，在全县范围内建立统一、专业、规范的供水管理体系。
核心内容
这份文件的中心任务是在全县范围内建立和实施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新机制。这意味着将过去由乡镇、村组或小型水厂分散管理的农村供水设施和运营服务，统一上收至县级层面，由指定的专业机构（如县级水务公司或平台）进行集中管理、运营和维护。主要内容围绕以下三点展开：
1.确立统管模式：明确由县级政府主导，组建或指定唯一的县级统管机构（通常为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全面接管县域内所有农村供水工程的运营权、养护权和管理责任，实现“一个部门管到底”。
2.规划实施路径：详细制定实现“县域统管”的时间表、路线图与具体步骤，通常包括资产核查移交、机构组建、人员安置、制度建立、运维标准统一等关键环节。
3.明确各方权责：清晰界定县政府、县直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级组织、统管机构以及用水户在统管新格局下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确保协同推进。
文件构成与条款
这类实施方案结构严谨，条款数量通常在20至35条之间。其基本构成如下：
·第一部分：总体要求：阐述实施“县域统管”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如统管覆盖率、水质达标率、供水保证率等量化指标）。
·第二部分：主要任务（核心部分）：分项详细列出实现统管必须完成的具体工作，如：
（1）组建县级统管机构；（2）开展农村供水工程资产核查与移交；（3）制定统一的运行维护、水质检测、收费服务标准；（4）建立智慧化管理平台；（5）完善水价形成与收费机制。
·第三部分：实施步骤：划分准备、推进、验收等阶段，明确各阶段的时间节点和重点任务。
·第四部分：保障措施：从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落实资金保障、强化督导考核、加大宣传引导等方面，确保方案顺利落地。
修订情况说明
从文件标题和“实施方案”的性质判断，这是一份针对“农村供水县域统管”这项新工作而首次制定并发布的指导性文件，其目的是在全县范围内启动并规范这项改革，不属于对已有文件的修订。
总而言之，这份《实施方案》是方城县政府为解决农村供水“分散管理、标准不一、管护不力”等痛点，推动城乡供水服务均等化而推出的一项关键性改革部署，标志着该县农村供水事业进入了专业化、规范化、一体化的新发展阶段。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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